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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71） 

 

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更新（二十一） 

關於部分媒體不實報道的澄清聲明 

 

兹题述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

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二零二零年六

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月

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

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及二零

二一年四月十一日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界定者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及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

勢」）注意到2021年4月8日及之後，有關中國創新、中國趨勢以及其董事局主

席兼行政總裁向心先生（「向先生」）、向先生替任董事龔青女士（「龔女

士」）涉及台灣「共諜案」及「洗錢案」的持續新聞報道，其中涉及大量不

實、誣蔑、誹謗內容。應相關銀行及有關方面的查詢，經咨詢香港律師和台灣

律師法律意見，現作鄭重澄清並且公開聲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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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將近20年，是受高度監管的

公眾公司，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之下屬單位；從來沒

有滲透香港金融市場蒐集任何軍事情報；從來未在台灣媒體投下經費，以圖控

制媒體；從來未在台灣收購據點、組織網軍，以圖影響台灣選舉；向先生、龔

女士也從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或其下屬單位工作，更加從來不是中國

人民解放軍港台地區情報工作負責人員； 

二、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從未直接或者間接收過國太公司2.03億港元。於2016
年2月29日、3月16日分别簽署的優先投資協議及補充協議，已在當日公告中清

楚聲明屬於關聯交易、主要交易，且須以外資架構進行。該等關聯交易、主要

交易，依循香港上市規則以及香港法律管轄（台灣法院並無審判權），須經監

管機構、專業顧問以及股東大會審核批准，交易過程合規合法、公開透明，永

遠沒有台灣檢控所謂「意圖掩飾隱匿」及「取回犯罪所得」之可能； 

三、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已在中國內地媒體於2016年4月6日披露國太公司涉嫌

非法集資（「國太事件」）的第3天，宣佈終止以上優先投資協議及補充協議，

暫停國太公司委派的三名董事職務，並在其後股東週年大會上解除該等三名董

事職務。於媒體披露國太事件之前，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向先生、龔女士從

不知悉國太公司涉嫌非法集資，從未參與所謂「千億吸金」，更從未與國太公

司有過任何「密約」； 

四、向先生亦在媒體曝光國太事件發生之後，第一時間委託香港律師、中國律

師及/或香港財務顧問，向香港證監會、香港警務處、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專題彙

報並且請求調查，其後獲得香港證監會裁定向先生、龔女士及其旗下機構與國

太公司「並非一致行動人士」，以及獲得香港警務署發出向先生、龔女士無犯

罪紀錄證明書；上海司法機關也從未查扣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向先生及龔女

士任何資產，更無提出任何刑事檢控； 

五、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向先生、龔女士從未與國太公司共謀招攬投資人購

買黃山房產，從未以「財富風暴」電商平台洗錢，從未祭出「搶錢通」APP投
資管道，從未保證投資獲利高達12％至16％利息，從未從中吸金人民幣400億餘
元。相反，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向先生、龔女士於2021年6月28日從媒體獲

悉，黃山房產負責人對涉嫌誹謗的若干媒體提起的訴訟，已於今年初獲多個中

國內地法院裁定勝訴，相關媒體已經賠禮道歉； 

六、向先生旗下私人公司於2015年12月28日出售股份的受讓人是香港海通國際

證券集团有限公司，受益人是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海通國太1號定向管理計劃

（QDII），該QDII的投資人是國太公司。該等售股交易，是在香港發生，接受

香港法律管轄（台灣法院並無審判權），交易貨幣是港元。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國太公司投資QDII的資金是不法所得，更無任何證據顯示該QDII的資金源自不

法所得。惟有證據顯示該QDII是國太公司的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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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上售股交易所得股款，歸屬向先生旗下私人公司，與中國創新、中國趨

勢沒有任何關係，售股所得也從未進入中國創新、中國趨勢銀行帳戶。該等售

股交易，屬於事先審核、事後監察的「大手交易」（台灣稱之「巨額交

易」），絕非隨時可以自由買賣的公眾股份交易。在所有關鍵時刻，以上售股

交易所得股款，不僅沒有進入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帳戶，更加沒有所謂交易價

格溢價2.5倍之情形； 

八、以上股款從未匯入向先生、龔女士銀行帳戶，向先生、龔女士在台買房皆

為自有資金，而且只是2.9億台幣，並非7.4億或者8億台幣，因此永無可能出現

台灣檢控所謂「股款回流」或「購屋資金回流」國太公司之情形。此外，向先

生、龔女士從實名香港銀行戶口匯款同名台灣銀行戶口，房產也在自己實名之

下，購買過程亦經台灣內政部、央行審批，並由律師、房仲、代書等專業人士

協助辦理，故此永遠不會構成掩飾隱匿、金流斷點等「洗錢」要件。 

中國創新、中國趨勢、向先生、龔女士對於部分媒體發佈不實內容的做法，深

表遺憾,真誠呼籲有關方面多加思考辯別是非，比如受到高度監管的上市公司，

不可能是間諜機構；事先審核、事後監察的大手交易/關聯交易/主要交易，必

為合法交易；政府批准設立的QDII,交易資金必然合法；主動請求司法機關進行

調查，完全沒有主觀犯意；使用自有資金實名買房，根本不是「洗錢」做法；

先「被共諜」再「被洗錢」，顯非「司法」而是「政治」。 

眾所周知，任何憑空出現的媒體誣陷誹謗，均有特定政治背景。事實上，先

「被共諜」已是無中生有，再「被洗錢」則是張冠李戴。中國創新、中國趨

勢、向先生、龔女士已將此事交予律師研究處理，期待相关媒體、相关单位能

在自主分析研判基礎上，公平公正報道事件，捍衛新聞客觀中立，維護民主法

制，不讓媒體成為政治鬥爭工具。  

本公司將就本事項任何實質進展或遵照 GEM 上市規則之其它規定另行刊發公

告。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正起於聯交

所暫停買賣及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滿足復牌指引之要求。 

 

承董事局命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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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非執行董事為陳昌義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松堅先生、覃涵女士及陳義成先生；龔青女士為向心
先生之替任董事。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 GEM 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
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
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 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當中所載任何聲明有
所誤導; 及(iii) 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方始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 GEM網站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8171.com.hk 內刊登。 


